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审批权力运行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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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出申请（书面）








提交材料：1、申请书；2、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培训合格证书，或高等体育专业学历、体育教师、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、教练员、优秀运动员资质证书；3、所在单位或体育组织的推荐书；4、申请晋升的，需提交原技术等级证书；5、单项体育协会对申请人所传授的体育项目有技能标准要求的，需提交该体育项目的技能培训合格证书；6、参加继续培训、工作交流和展示活动的证书或证明；7、申请人近期免冠一寸红底彩色照片2张及电子版证件照（30K）。





材料初审和受理


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和受理工作，出具受理通知书（1个工作日）。


市体育局竞体训练科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和受理工作（1个工作日）。








材料是否齐全





审查


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审核材料，提出审核意见（20个工作日）。








领导审批


分管领导对符合条件和标准的，签署予以批准意见，报局领导批签（5个工作日）。












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退回补正，并一次性告知。





在宝鸡市体育局网站公示（5个工作日）





办证


局领导做出予以批准的决定后，以文件形式通知相关单位，在体育局网站上公布，制作等级证书并通知申请人（30个工作日）。


局领导做出审查同意的决定后，制作相关文件（3个工作日）。





不予同意的，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复议、提出诉讼的权利。





是否需要退回








申请人接到通知后带上有效身份证到群体科领取证书








